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檔案銷毀作業要點 

1 0 5 年 8 月 5 日中總字第 1 0 5 1 7 6 0 2 8 8 號簽奉核施行 

1 0 6 年 3 月 9 日中總字第 1 0 6 0 0 4 1 6 8 2 號簽奉核修正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106 年 4 月 18 日檔企字第 1060001471 號函准予備查 

1 0 7 年 5 月 1 7 日中秘字第 1 0 7 2 0 6 0 2 6 6 號簽奉核修正 

壹、 目的 
針對屆滿保存年限且不具保存價值之檔案，經依法定程序核准後，選擇焚化、

化為碎紙或溶為紙漿等適當方式，將檔案內容完全消除或毀滅，提升本分局檔

案管理效能並有效利用檔案典藏空間。 

 

貳、 範圍 
辦理屆保存年限檔案之銷毀或特殊狀況逕行銷毀、毀損處理等有關作業及程序，

包括制定銷毀計畫、編製檔案銷毀目錄、檔案銷毀目錄送核及執行檔案銷毀等

相關事項。 

參、 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 全案或全卷屆保存年限後，始得依規定辦理銷毀。 

二、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同)訂頒之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

基準表及本分局『檔案分類暨保存年限區分表』之清理處置屬「屆期後

鑑定」者，應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15章規定完成鑑定程序並擬具

鑑定報告後，始得依規定辦理銷毀。 

三、 會計憑證、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等，應依會計法規定，經該管上級

機關與審計機關同意銷毀後，始得依規定辦理銷毀。 

四、 機密檔案附件抽存後成就解密條件者，應俟附件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

細則及文書處理手冊等相關規定完成解密後，始得辦理銷毀。 

五、 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通知單及紀錄單，應俟原檔案於

機密等級註銷並屆保存年限後，始得依規定辦理銷毀。 



 

 

六、 檔案附件除書籍、圖片、照片、影音、微縮、電子或以其他方式儲存之

紀錄等已指定單位保管者外，應隨案銷毀。 

肆、 作業程序 
一、 檔案銷毀目錄編製 

(一) 就清查結果已屆滿保存年限之檔案，編製檔案銷毀目錄，其應記載

內容如下： 

1. 檔案以案卷編目者，應記載事項包括： 

年度號、分類號及案次號、卷數、案名、檔案產生者、案卷內文件

起迄日期、保存年限(檔案保存年限經調整者，其原定保存年限及

調整原因。檔案保存年限有調整者，除應載明其原定保存年限外，

另應敘明其調整原因及調整後保存年限)、案情摘要、基準項目編

號及註記等。 

2. 檔案以案件編目者，檔案銷毀目錄應記載事項包括檔號、案名、案

由、來（受）文者、收、發（來）文字號、文件產生日期、保存年

限(檔案保存年限經調整者，其原定保存年限及調整原因。檔案保

存年限有調整者，除應載明其原定保存年限外，另應敘明其調整原

因及調整後保存年限)、基準項目編號及註記等。 

(二) 檔案如屬會計憑證、報告等，應依會計法第83或84條規定辦理。 

(三) 檔案如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應註記微縮、電子或其他方

式儲存等事項。 

二、 檔案銷毀目錄審閱 

(一) 檔案銷毀目錄編製完成後，應送會相關業務單位進行檔案存毀判定，

並就下列事項查檢(必要時，業務單位得檢視檔案內容)： 

1. 檔案是否已屆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業務相關法規或內

部作業規範及本分局『檔案分類暨保存年限區分表』規定之保存

年限。 

2. 機密檔案是否已解密。 

3. 會計憑證、報告、帳簿與重要備查簿等，是否已依會計法規定，

經該管上級機關與審計機關同意銷毀。 

4. 檔案是否有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審核作業須知所列之留存案例。 

5. 檔案內容所涉業務是否已結案、具內外在使用需要、涉民眾重大



 

 

權益、債權債務關係或仍具參考價值。 

(二) 業管單位如認有延長保存年限之必要者，應於檔案銷毀目錄註記延

長年限及理由。 

(三) 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之清理處置列屬「屆期後鑑定」者，或未明定

其清理處置且屬檔案產生時間已逾30 年或保存年限10 年以上者，

得擇定適當方法進行保存價值鑑定後，就檔案銷毀、移轉或由機關

永久保存等處置提出建議，並擬具檔案鑑定報告。但屬機關共通性

檔案保存年限基準適用範圍之檔案，不在此限。 

(四) 經核准延長保存年限者，應於檔案管理資訊系統著錄調整後檔案保

存年限及調整原因。 

三、 檔案銷毀計畫、銷毀目錄或審查紀錄送核 

(一) 檔案銷毀目錄經業管單位同意銷毀並陳報分局長核准後，檔案管理

人員應制定檔案銷毀計畫，其應記載事項包括擬銷毀檔案年度及數

量、擬銷毀檔案符合基準表情形、擬銷毀檔案現在存放地點、檔案

銷毀目錄送核冊數、史政機關檢選情形、擬銷毀時間、擬銷毀地點

及擬銷毀方式、備註等。 

(二) 檔案銷毀計畫應併同檔案銷毀目錄或檔案鑑定報告，陳報交通部彙

整送交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審核。其中如有會計憑證、報告、

帳簿及重要備查簿等，應併附該管上級機關與審計機關銷毀同意函

影本。 

四、 延長保存年限或執行銷毀作業 

擬銷毀之檔案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核復後，應就審復意見，再行

檢視擬銷毀檔案內容所涉業務是否有尚未結案、具內外在使用需求、涉民

眾重大權益等情形，並就下列情形辦理相關事宜： 

(一) 延長保存年限者： 

應於檔案銷毀目錄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著錄調整後檔案保存年限及

調整原因。至改列為永久保存且列入移轉之檔案，應依國家檔案移轉

辦法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規劃期程規定，辦理檔案移轉作

業。 

(二) 核准銷毀者： 

1. 經核准銷毀之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或本分局認有必要



 

 

時，應先以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之，並附註其編號於檔案銷

毀目錄、案卷目次表或檔案管理資訊系統相關欄位。 

2. 經核准銷毀之檔案，經史政機關檢選且經本分局同意者，檔案管理

人員應造具檔案清冊（雙方各執乙份）併同檔案送交史政機關。檔

案已編目建檔者，應於檔案管理資訊系統相關欄位註記”提供史政

機關”及其名稱。 

3. 經核准銷毀之檔案於執行銷毀前，應妥善集中放置於安全場所，並

注意其運送過程之安全。 

4. 檔案管理人員執行檔案銷毀時，應依媒體型式，選用適當之銷毀方

法，會同政風單位派員全程監控；電子檔案之銷毀，應由機關檔案

管理人員會同相關資訊人員辦理，除保留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內之檔

案銷毀目錄外，應刪除檔案管理資訊系統或其儲存媒體之其他關聯

紀錄及備份，確保完全清除或毀滅檔案內容。執行檔案銷毀時，得

採下列一種或多種方法為之，並注意環境保護事宜： 

(1) 化為碎紙或溶為紙漿。 

(2) 焚化或溶化。 

(3) 撃碎或壓(碾)碎至檔案內容無法辨識。 

(4) 化為粉末。 

(5) 消磁或重新格式化。 

(6) 其他足以完全消除或毀滅檔案內容之方法，如多次覆寫磁碟區

域、光碟磨損（毀）等方法。 

5. 已銷毀之檔案，檔案管理人員應於檔案銷毀後1 個月內，分別於檔

案銷毀目錄及案卷目次表註記核准銷毀之文號及銷毀日期；但全卷

銷毀者，其案卷目次表得不註記之。檔案已編目建檔者，應於檔案

管理資訊系統註記核准銷毀文號及銷毀日期。 

6. 經核准銷毀之檔案，其目錄已彙送至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者，

檔案管理人員應將完成註記之檔案電子目錄，依文書及檔案管理電

腦化作業規範規定格式轉出，並依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方式及

程序送交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7. 檔案銷毀目錄，應併同核准銷毀文件永久保存；另，以案卷為單元

規定製作檔案銷毀目錄者，得視需要將案卷目次表永久保存。 



 

 

(三) 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審復須調整保存年限者，應檢視其他關

聯案件，併予調整保存年限，並將審復意見註記於檔案保存年限區分

表，作為後續修正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之參考。 

五、 檔案因特殊狀況銷毀或毀損處理作業 

(一) 檔案因變質而散發有毒物質，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或遭遇戰爭、暴

動或事變，有損及國家安全利益之虞者，迫於緊急情況無法依法定

程序辦理銷毀者，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 逕行辦理檔案銷毁，但應擇選適當之銷毀方法為之。 

2. 擬具報告，敘明逕行銷毀檔案原因及已銷毀檔案之檔號、案名、

數量、銷毀時間、地點與方法等情形，函送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備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核准文件，應永久保存。. 

3. 完成銷毀之檔案，已辦理編目建檔者，應於檔案管理資訊系統註

記核准銷毀文號及銷毀日期；已辦理目錄彙送者，應將完成銷毀

註記之檔案電子目錄重新彙送。 

(二) 檔案因天災或事故致檔案毀損者，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 由本分局檔案鑑定小組或文物修護專家鑑定檔案可修復程度；可

修復者，應儘量修復。 

2. 經鑑定無法修復者，得將檔案毀損原因及已毀損檔案之檔號、案

名及數量等情形，擬具檔案鑑定報告陳權責長官核准後函送國家

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備查，始得銷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核准文件，應永久保存。 

3. 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同意備查後，執行檔案之銷毀， 應

擇選適當之銷毀方法，並確保執行過程之安全。 

4. 完成銷毀之檔案，已辦理編目建檔者，應於檔案管理資訊系統註

記核准銷毀文號及銷毀日期；已辦理目錄彙送者，應將完成銷毀

註記之檔案電子目錄重新彙送。 

  伍、 附則 

本要點簽奉分局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檔案銷毀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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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檔案銷毀作業流程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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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檔案銷毀作業流程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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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行銷毀檔案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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